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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9_87_8D_E7_c36_480036.htm 准据法是指经冲突规

范援用来具体确定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

特定法域的实体法。虽然准据法本身并不属于冲突规范范畴

，但由于冲突规范的直接作用只是选择法律，只有和其所指

定的准据法结合在一起才能调整这种关系。因此，准据法的

确定在冲突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历届律考中，准据

法都是国际私法中的热点问题。下面我们就以表格的形式来

记忆我国法律所规定的不同涉外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图表以

上是我国法律所规定的不同涉外法律关系的准据法。在准据

法的确定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复杂情况。

如：区际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具有不

同法律制度的地区之间 的法律冲突。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法

律为区际私法，又称区际冲突法或准国际私法。当国际私法

中的冲突规范指定应适用某一外国的法律，但该国存在区际

法律冲突时，究竟应适用该外国的哪一个法域的法律作为准

据法呢？我国法律对此作了专门规定：“依法应当适用的外

国法律，如果该外国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法律的，依据该国

法律关于调整国内法律冲突的规定，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该

国法律未作规定的，直接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

地区的法律。”即以“区际私法原则”为主，最密切联系原

则为辅。法条原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条 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

的除外。第一百四十二条 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依照本

章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

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

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

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第一百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第

一百四十四条 不动产的所有权，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第

一百四十五条 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

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

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一百四十

六条 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

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

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认为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发生的行为是侵权行为的，不作为侵权行

为处理。第一百四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

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院

。第一百四十八条 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

的法律。第一百四十九条 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

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第一

百五十条 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

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

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179．定居国外的我国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如其行为是在

我国境内所为，适用我国法律，在定居国所为，可以适用其



定居国法律。180．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

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

能力，应当认定为有民事行为能力。181．无国籍人的民事行

为能力，一般适用其定居国法律；如未定居的，适用其住所

地国法律。182．有双重或者多重国籍的外国人，以其有住所

或者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为其本国法。183．当事

人的住所不明或者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当

事人有几个住所的，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

的住所为住所。184．外国法人以其注册登记地国家的法律为

其本国法，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依其本国法确定。外国人在

我国领域内进行的民事活动，必须符合我国的法律规定。185

．当事人有二个以上营业所的，应以与产生纠纷的民事关系

有最密切联系的营业所为准；当事人没有营业所的，以其住

所或者经常居住地为准。186．土地、附着于土地的建筑物及

其他定着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为不动产。不动产的所

有权、买卖、租赁、抵押、使用等民事关系，均应适用于不

动产所在地法律。187．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

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

院可以选择适用。188．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离婚

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认定其婚姻

是否有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189．父母子女相互之间的

扶养、夫妻相互之间的扶养以及其他有扶养关系的人之间的

扶养，应当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扶养

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

，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的最密切的联系。190．监护的设立、

变更和终止，适用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但是，被监护人在



我国境内有住所的，适用我国的法律。191．在我国境内死亡

的外办事员，遗留在我国境内的财产如果无人继承又无人受

遗赠的，依照我国法律处理，两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

另有规定的除外。192．依法应当适用的外国法律，如果该外

国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法律的，依据该国法律关于调整国内

法律冲突的规范，确定应适用的法律。该国法律未作规定的

，直接适用与该民事关系有最密切联系的地区的法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六条 中国公民继承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外的遗产或者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人

的遗产，动产适用被继承人住所地法律，不动产适用不动产

所在地法律。外国人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遗产或者

继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中国公民的遗产，动产适用被

继承人住所地法院，不动产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中华人

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照条约、协定办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二百七十条 船舶所有权的取得

、转让和消灭，适用船旗国法律。第二百七十一条 船舶抵押

权适用船旗国法律。船舶在光船租赁以前或者光船租赁期间

，设立船舶抵押权的，适用原船舶登记国的法律。第二百七

十二条 船舶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第二

百七十三条 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船

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

地法律。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碰撞船舶

之间的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律。第二百七十四条 共同海损

理算，适用理算地法律。第二百七十五条 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第二百七十六条 依照本

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九十七条 

票据债务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适用其本国法律。票据债务人

的民事行为能力，依照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依照行为地法律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适用行为地法律。第九十八条 汇票、本票出票时的记载事

项，适用出票地法律。支票出票时的记载事项，适用出票地

法律，经当事人协议，也可以适用付款地法律。第九十九条 

票据的背书、承兑、付款和保证行为，适用行为地法律。第

一百条 票据追索权的行使期限，适用出票地法律。第一百零

一条 票据的提示期限、有关拒绝证明的方式、出具拒绝证明

的期限，适用付款地法律。第一百零二条 票据丧失时，失票

人请求保全票据权利的程序，适用付款地法律。《中华人民

共和国航空法》第一百八十五条 民用航空器所有权的取得、

转让和消灭，适用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国法律。第一百八十

六条 民用航空器抵押权适用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国法律。第

一百八十七条 民用航空器优先权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

法律。第一百八十八条 民用航空运输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

同适用的法律，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

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第一百八

十九条 民用航空器对地面第三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

地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 涉外合

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涉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

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

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斟探开发自

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试题解析1．根据我



国《票据法》的规定，下列选项哪个是票据行为方式的准据

法？[2000年单选题] A、行为实施地法 B、出票地法 C、票据

债务人的属人法 D、付款地法 答案为：A 根据《票据法》

第99条规定，票据的背书、承兑付款和保证行为，适用行为

地法律。2．我国海商法规定的关于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

、消灭应适用的准据法是什么？[2000年单选题] A、船旗国法

B、船舶的所在地法 C、船舶的原所有人的住所地法 D、所有

权转移合同签订时的船舶的所在地法 答案为：A 根据《海商

法》第270条。3．A国在华留学生甲与B国在华留学生乙颇有

积怨。乙在暑假期间回国度假，通过国际互联网致函甲在华

就读的学校，称甲在暑假期间因车祸在A国丧生。暑假过后

，甲返回学校，发现他已被注销学籍，并查明是因乙上述行

为所致，甲遂向中国法院对乙提起诉讼。中国法院对案件的

处理应适用何国法律？[1997年单选题]A．中国法 B．A国法

或B国法 C．中国法或A国法 D．中国法或B国法答案为：D《

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款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

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

住所地，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4．

某甲系已取得美国籍且在纽约有住所的华人。1996年2月甲回

中国探亲期间病故于上海，未留遗嘱。甲在上海遗有一栋别

墅和20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在纽约留下一栋住房，两家商店

及若干存款和汽车、珠宝等。甲某在纽约没有亲属，其在上

海的亲属向人民法院提出财产继承请求，中国法院根据中国

的国际私法规则，应适用什么法律审理这一案件？[1997年单

选题]A．中国法B．纽约州法C．动产适用纽约州法，不动产

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D．纽约州财产适用纽约州法，中国财



产适用中国法答案为：C根据《继承法》第36条和《民法通则

》第149条规定，我国继承的法律适用是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的

，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5．美国公民甲（男）于1990年8

月在中国海南旅游期间与中国公民（乙）相识并恋爱，甲在

海南观光数日后返美。1991年7月17日乙应甲邀请赴美，在美

国办理了结婚登记。1991年8月2日，乙以双方婚前了解不够

，无法建立感情为由，向中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下列选项

哪个是中国法院审理该离婚时应适用的准据法？[1999年单选

题]A．美国法 B．中国法C．同时适用美国法和中国法 D．法

院可以选择适用美国法或中国法答案为：B根据《民法通则》

第1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结婚

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对此

，最高人民法院解释为：“我国法院受理的涉外离婚案件，

离婚以及因离婚而引起的财产分割，适用我国法律。”认定

其婚姻是否有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本题中甲乙的婚姻缔

结地为美国，乙向中国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对于此案离婚应

当适用法院地法，即中国法律。6．在国际私法上，准据法的

特点有哪些？[2002年多选题]A．准据法必须是通过冲突规范

所指定的法律B．准据法是能够具体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实

体法C．准据法可以是国际统一实体规范D．准据法一般是依

据冲突规范中的系属并结合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

定的答案为：A B D 准据法具有以下特点：①准据法必须是通

过冲突规范所指定的法律。②准据法是能够具体确定国际民

商事法律关系的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实体法。③准据法是

依据冲突规范中的系属，并结合有关国际民商事案件的具体

情况而确定的法律，C错在有国际统一实体规范的场合就用



不着冲突规范及准据法了。7．甲国公民汤姆19岁，1989年在

我国境内购买了一件民间工艺品，价值1500元，现汤姆以其

本国法上20岁为成年才具有行为能力为由，要求解除合同，

我国法院在审理此案时应如何处理？[2002年多选题]A．汤姆

的行为无效，可以解除合同，买卖不成立 B．汤姆的行为有

效C．法院可以适用1980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处理该

案 D．合同成立答案为：B D 依《民通意见》规定，外国人

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律为无民事行为

能力，而依我国法律为有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认定有民事行

为能力，故A错，B和D对。C错是因为本题情形不在《公约

》的适用范围内。8．中国人高某想要得到其具有美国国籍的

儿子的赡养，要求人民法院给予支持。下列选项中哪些是正

确的？[2002年不定项]A．我国没有关于赡养的法律适用规范

立法，故应驳回高某的起诉B．我国没有关于赡养的法律适用

规范立法，因此该案应适用我国法律C．该案适用《民法通

则》的规定来确定准据法D．该案适用高某儿子的本国法，

即美国法答案为：C 我国《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

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按最高人民法院的

司法解释：此处的扶养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关系、夫妻之

间的扶养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关系。扶养人和被扶养人

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

被扶养人有最密切的联系。9．我国民法通则明文规定下列哪

些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应适用“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 

？[2002年不定项]A．合同 B．扶养 C．继承 D．物权答案为

：A B 依《民法通则》第145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

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涉



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

家的法律。依《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

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10．下列选项哪个是各国立

法和司法实践一般主张的有关涉外无因管理的准据法？[2000

年单选题]A．财产所在地法 B．管理人住所地法C．受管理人

住所地法 D．无因管理行为实施地法答案为：D我国法律中

尚无关于涉外无因管理的法律适用的规定，在国际上，各国

立法和司法实践一般主张采无因管理行为实施地法。 特别说

明：本文由“中国律师杂志社司法考试培训班”提供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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